 横向科研协作合同书
协作名称：                              

依托项目：                              
委托单位（甲方）：  南京大学             
受托单位（乙方）：                       
起止年限：     年    月 至      年    月
南京大学科技处监制

        年  月
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本合同签约各方就本合同书中所描述的协作内容、经费支付、保密要求、知识产权等问题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由签约双方共同遵守。

第1条 协作内容

1.1 协作内容（包括拟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和具体研究内容）；

1.2 预期目标和考核指标（包括应达到的主要目标和水平等应考核的指标）；
第2条 计划安排

2.1  乙方执行任务合同的期限：

2.2   乙方执行任务合同的进度：

第3条 知识产权归属及分享
（甲乙双方关于知识产权成果的归属、分享）：

第4条 经费及支付方式

4.1   本合同经费总额为          元；
4.2   本合同经费属于母合同经费的组成部分，按以下第     种方式支付；

      （1）一次总付（支付时间和方式）：

      （2）分期支付（支付时间和方式）：

      （3）其他方式约定如下：

4.3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教财[2005]11号文）要求，甲方转拨协作经费必须收到乙方开出的具有税务和财务专用章的合法有效财务凭据，甲方收到财务凭据后30天内付款给乙方，甲方签发的银行转帐票据日期为甲方付款日期。
第5条 合同的变更、解除和争议解决

5.1 合同一方要求变更、解除合同的，应在30日前书面通知另一方，由签约各方另行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文件。若签约各方协商不成，按本合同的5.2款的方法处理。

5.2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签约双方应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若协商不成，签约双方同意采用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纠纷：

       （1）申请由        仲裁委员会仲裁；

       （2）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6条 补充约定

6.1 签约方确定以下内容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6.2 其它需要补充的约定内容：

6.3 本合同的未尽事宜，按照母合同和国家颁布的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第7条 合同签署

甲方：南京大学                   乙方：                  
      （科技合同专用章）               （科技合同专用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院系科研负责人:                  任务承担人：
课题负责人

地址：                                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电子信箱：                            电子信箱：

开户单位：南京大学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南京市汉口路分理处  开户银行：

帐号：    4301011309001041656-888     帐号：

